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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关于印发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教学过程管理办法（试行）的

通知

各部门：

《丽水学院继续教育学院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教学过程

管理办法（试行）》已经第 102 次党政联席会审定通过，现

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丽水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2025 年 2 月 27 日



丽水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教学过程管理办法（试行）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规范

我院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办学管理，推进普通高等学校学历继

续教育高质量发展，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教学任务的下达和排课

第一条 根据教学计划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每学

期开课计划和教学任务。根据有关规定安排任课教师，同一

专业、同一年级的课程，在满足教学需要和教学设施许可条

件下，可采用合并教学点上课。根据学校教学任务进行排课。

第二章 面授

第二条 面授是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教学过程的重要环

节，其目的是指导学生自学教材，帮助学生掌握课程的体系

结构，启发和引导学生深入学习和理解教学内容。

第三条 教师在面授中要注意在融会贯通教材的基础

上讲清知识体系，讲透重点难点，讲明学科特点、思维方法

及其理论与实践意义，使学生借助这一环节在把握学科体

系、抓住重点和难点的基础上，运用科学方法有效地自学课

程教材，达到知识与能力双提高的目的。

第四条 合理确定自学、线上教学、线下面授的学时分

配，线上教学和线下面授总学时不少于人才培养方案规定总

学时的 60%，线下面授教学（含实践教学环节）原则上不少

于总学时的 20%。为缓解工学矛盾，各教学点可根据学生实



际情况合理安排面授时间。

第五条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生参加面授时，要做到有

准备、有目的地听课，不迟到早退，做好签到工作，集中精

力，做好学习笔记，课后要及时复习，加强理解和掌握课程

内容。面授成绩按规定比例 25%计入总分。

第六条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生参加面授听课时，要保

持教室内的安静，注意清洁卫生，爱护公共财物，严禁吸烟。

第三章 自学

第七条 自学是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教学的基本形式，自

学主要是学生自己阅读教材及教学参考资料。学校及学生所

在单位应为学生自学提供有利条件，保证学生的自学活动有

效开展。

第八条 教师应根据各门课程目标要求、教学进度及学

生的基础，明确自学要求，加强指导和掌握学生的自学情况。

第九条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生要依据培养方案制定

本专业每学期授课计划要求，坚持经常、系统地自学。凡正

式注册入学的学生均可进入丽水学院继续教育学院网络学

习平台，在平台开放期间，在线观看课件视频。认真聆听教

师的授课内容，做好学习笔记，按时完成每章节的学习任务，

达到最佳的自学效果。

第十条 各教学点要采取积极措施，通过各种现代化载

体手段，加强学生的自学活动指导，关心、督促、检查学生

的自学情况，尽力帮助他们解决自学中遇到的各种困难。

第十一条 凡培养方案中规定的课程，均须通过考试获

得成绩。



第十二条 考试命题范围以课程的教学大纲为依据，以

教材的教学内容为范围，结合课程练习题，从理论与实际的

结合上考核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程度和分析问题及解决

问题的能力，力求通过考试较准确地反映出学生的水平。

第十三条 各教学点必须严格按照学院考试管理规定

的要求安排考试。

第四章 评卷与记分

第十四条 评卷工作由继续教育学院学历部具体组织。

成绩评定必须坚持标准，做到认真、严格、准确。

第十五条 评卷结束，由阅卷教师填写《学生成绩登记

表》交学历部留存。

第十六条 各教学点根据《学生面授成绩登记表》及时

将成绩（电子版）上报学历部。

第五章 毕业论文(设计)

第十七条 毕业论文(设计)是培养方案规定的综合性

实践教学环节，是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基础知识，基本理

论和基本技能，进行初步的科学研究训练，是提高独立工作

能力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综合考核毕业生综合写作能力的

重要手段。

第十八条 毕业论文(设计)的选题必须按照培养目标，

选择本专业领域内有现实价值、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的课

题。

第十九条 指导教师由学校聘请，具有中级以上职称或

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每位教师指导的学生人数原则上不超过

30 人。



第二十条 毕业论文(设计)应进行答辩。学院负责聘

请论文答辩教师，并成立论文答辩小组。答辩小组须由 3 名

教师组成。

第二十一条 毕业论文(设计)、没有按时完成或评定成

绩不合格的，不能毕业。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丽水学院继续教育学院负责解

释。

丽水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2025 年 3 月 3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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